[bookmark: _GoBack]洛浦县城乡低保五档救助工作（征求意见稿）实施方案
为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进一步织密扎牢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提高全县城乡低保保障和管理水平，促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公平、公正实施，推动实现民政领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进一步完善城乡低保对象分类施保工作机制，实行分类施保、分档精准救助，提高救助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和精准性，结合全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重要论述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优化民政领域政策供给，精准做好兜底保障工作，编密织牢兜底保障网络，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适度拓展社会救助范围，实现“因困施策、因户施保、应保尽保、应兜尽兜”，不断增强困难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工作目标
按照城乡低保家庭结构、收支及财产状况、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基本情况，实施分档救助，对城乡低保对象进行分类，把困难类型相似、人均收入接近的家庭放入相同档位，科学、合理确定城乡低保对象类型和救助档次，兼顾到救助对象的共性特点和个性差异，保障城乡低保政策公平、公正实施，实现城乡低保精细化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分档救助方法
按照城乡低保标准的100%、80%、60%、40%、20%确定A、B、C、D、E等5个档位，并根据低保对象家庭人均收入所处的区间，纳入相应的档位。
（一）分档及补助标准
1.A档认定条件及保障标准。城乡低保家庭中人均月收入低于或等于城乡低保标准20%的家庭。
城市低保:城市低保家庭人均月收入介于0-136元，发放标准为678元/人/月。
农村低保：农村低保家庭人均月收入0-101元，发放标准为507元/人/月。
2.B档认定条件及保障标准。城乡低保家庭中人均月收入介于城乡低保标准20%至40%的家庭。
城市低保:城市低保家庭人均月收入介于137-271元，发放标准为510元/人/月。
农村低保：农村低保家庭人均月收入介于102-203元，发放标准为350元/人/月。
3.C档认定条件及保障标准。城乡低保家庭中人均月收入介于城乡低保标准40%至60%的家庭。
城市低保:城市低保家庭人均月收入介于272-407元，发放标准为370元/人/月。
农村低保：农村低保家庭人均月收入介于204-304元，发放标准为254元/人/月。
4.D档认定条件及保障标准。城乡低保家庭中人均月收入介于城乡低保标准60%至80%之间低保家庭。
城市低保：城市低保家庭人均月收入介于408-542元，发放标准为230元/人/月。
农村低保：农村低保家庭人均月收入介于305-406元，发放标准为170元/人/月。
5.E档认定条件及保障标准。城乡低保家庭中人均月收入高于或等于城乡低保标准80%的家庭。
城市低保：城市低保家庭人均月收入介于543-678元，发放标准为120元/人/月。
农村低保：农村低保家庭人均月收入介于407—507元，发放标准为90元/人/月。
（二）动态微调定档
根据入户摸底情况，适当考虑低保对象家庭困难程度因病、因残以及刚性支出进行动态微调定档，具体标准如下：
1.A档
整户无劳动力、无经济来源的家庭。
2.B档、C档
（1）家庭成员中主要劳动力因病、因残导致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2）家庭成员中有患慢性病、大病、重病、地方病、传染病等需定期接受治疗或长期服药的；
（3）家庭成员中有就读于教育部门认可、就学刚性支出较大的大中专及以上院校在校生；
（4）低保边缘家庭中按照“单人保”纳入保障范围的重病、重残人员；
（5）以上不含家中有2人及以上主要劳动力。
3.D档、E档
家庭成员身体健康或劳动能力较弱，或因短暂性失业、子女教育等原因，生活遇到暂时性困难，造成短期内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一般困难家庭。
（三）其他说明
根据关于印发《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实施办法的通知》（新民法规〔2021〕2号）文件精神，对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后生活仍有困难的老年人、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实行类别化、差异化救助，根据救助家庭实际调高救助档次。参照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单人保”纳入低保范围的人员，按照本人收入区间放入相应的档位。原则上同一家庭共同生活成员应享受同一档次低保金。
四、重点任务
（一）全覆盖入户调查。依据现有城乡低保实名制名单，开展入户调查。在原有的家庭人均收入的基础上，按照首次分档及动态微调定档相结合的原则，完成全部低保对象档次确认。同时要强化低保家庭经济收入核算力度，摸清每个档次对象底数，为统筹使用资金奠定坚实基础。
（二）精准核算家庭收入。将居民家庭经济收入作为低保认定和分档定档的主要依据，进一步明确核算收入项、核算标准，保障对象家庭进行全面精准核算收入，提高分档定档的精准度。
（三）档案补充和完善。实施分档救助完成后要及时对低保对象档案进行补充和完善，低保资金发生变化的保障对象要按要求规范填写城乡低保救助档次变更相关表格，及时补充完善相关材料，做好档案审核及规范管理工作。
（四）信息系统设定和调整。根据全县城乡低保对象分档定档情况，结合资金预算，确定档次对象台账，完成低保对象系统信息调整。
五、实施步骤
（一）资金预算与调研阶段（2024年8月1日-8月25日）。对现有的低保人数、资金进行预算，加大对城乡低保分档和资金保障的风险评估监测，实现分档救助平稳实施。结合全县城乡低保工作实际，明确分档工作方法及措施，制定工作方案，为全县五档救助工作推行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二）动员部署、明确任务（2024年8月25日-8月30日）。及时组织召开动员会议，认清分档救助工作实施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认真组织学习《洛浦县城乡低保五档救助工作实施方案》，成立工作小组，包片包乡开展现场指导及专题集中培训，明确重点任务、时间节点、工作举措和落实标准，全面开展城乡低保分档救助工作。
（三）实施分档测算及系统调档更新（2024年9月1日—9月26日）。一是结合入户走访收入测算表及提取的相关印证资料，在村（社区）召开城乡低保评审会议，根据入户核查相关资料和享受人员基本生活状况等内容进行分档评议，并对确定名单在村（社区）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保障家庭进行再入户再核查，确保分档工作的精准性及公正性。二是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政领域档案信息管理的通知》（新民办发〔2019〕9号）文件要求，做好对救助对象认定、系统录入及档案建立等工作。
（四）总结经验阶段（2024年9月27日—9月30日）。对各乡镇（街道）上报的分档、人员确定台账进行汇总，并与“社会救助管理系统”基础数据进行比对，对分档工作总体情况、主要做法和成效进行评估总结。
（五）落实制度保障，实施分档救助（2024年10月1日）。2024年10月起，全县实施低保分档救助，于每月15日前根据《洛浦县城乡低保分档救助工作实施方案》各档资金发放标准，按月发放城乡最低生活保障金，对超出低保标准的家庭按实际情况及时进行清退。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街道）要将城乡低保分档救助工作作为当前首要工作任务抓好抓实抓落地，利用一个月的时间集中精力和工作力量全面开展入户调查和动态调整分类定档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周密安排部署，层层压实责任，细化目标任务，确保城乡低保分档救助工作有序开展。
（二）严肃工作纪律，压实工作责任。各乡镇（街道）要切实加强低保家庭经济核算和分档定档工作纪律意识，落实入户调查责任，明确责任人，防止在工作中优亲厚友、不作为、乱作为问题发生。
（三）强化政策宣传及引导力度。各乡镇（街道）要将确定为A、B、C、D、E五档划分标准向社会公开，低保对象分档救助结果要在各村（居）委会公示，接受群众监督，要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做好政策宣传引导及告知工作，确保城乡低保分档救助公开、公平、公正实施。
（四）加强沟通协调及帮扶指导力度。城乡低保分档救助工作期间，县民政局加强与地区行业部门的沟通协调，保障系统分档顺畅，加强对各乡镇（街道）的工作指导，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问题，确保顺利完成分档救助工作任务。
